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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 進修學制 學生選課公告 

壹、選課須知 
一、延修生、博雅/分類通識選課一律採網路選課，學生必須上網登錄選課系統進行選課，選課系統連結

為：學校首頁→資訊服務→校園資訊系統→A42 加退選作業→A4295 線上選課。 

二、學生選課分二階段進行，選課日程請同學參考「參、選課流程與作業方式」所示，請務必於規定期限

內辦理，以免損及自身權益。逾期一概不予受理！ 

三、第一階段選課，專業課程與基礎通識、核心通識課程由系統代入學生就讀班級開設之必、選修科目為

學生修習課程，進修學制學生僅需上網加選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依通識中心公告應選課年級自行

加選，各系各年級之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開課科目、上課時間及課程綱要公布於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網頁) 

四、第二階段選課，同學只需就以下課程進行選課：（只能加選已確定開課且尚有餘額之課程） 

①加退選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 

②加退選本班選修課程 

③隨班重（補）修低年級課程。 

五、需隨班重（補）修低年級課程學生，請務必於選課前先確定須重（補）修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以避免

重複修習或修習錯誤的情況發生而影響自身權益。 

六、學生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費註冊、或繳清加選課程費用者，視同選課無效。 

七、學生選課問題詢問單位及聯絡電話：（請先撥打學校總機 2273-3567，轉分機） 

①選課系統操作問題，請洽分機 536(資訊中心)。 

②重補修課程選課抵修疑問，院、系課程部分請洽就讀系科，通識/共同課程部分請洽通識教育中心。

各系、通識教育中心分機： 

366(餐旅系)、266(廚藝系)、300(休閒系)、310(會展系)、348(應英系)、 

356(資工系)、290(電通系)、396(機械系)、270(創設系)， 

376(土木系)、280(室設系)、250(不動產系)、332(企管系)、園藝系專線：8262-9882、 

665(通識教育中心)、666(通識教育中心-外語教學組)。 

③選課辦法規定及選課作業程序疑義，請洽分機 683 

注意：如有蓄意破壞、刪改他人選課記錄，損及他人選課權益之情形，將視違規情節輕重依校規懲處，並應負

刑法毀損罪及個人電腦資料保護法之相關刑事或損壞賠償責任，後果相當嚴重，切勿以身試法。 

貳、選課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本校學生凡有加退選課需求者（含學科成績不及格或轉學欠修學分等），可利用空堂參加隨班重補修。 

二、學生選課前請詳閱本公告、選課系統操作說明，學校首頁→資訊服務→校園資訊系統(登入)→ 

①01000 首頁區→01020 公布欄：點選「學生教學務系統操作手冊」，進入後請參閱操作手冊及相關教

育訓練影片。 

②A42 加退選作業→A4295 線上選課：加退選課操作，包含重補修課程查詢。 

③A41 課程資料管理→A4176 開課資料查詢：可依部別、學制、單位、年級、班級、教師查詢全校開課

情形。 

三、選課時間：請詳閱本公告 Page 3 之「參、選課流程與作業方式」選課日程規劃。 

 第一階段  

(一)本階段一律採網路選課，進修學制學生僅需上網加選博雅/分類通識課程，博雅/分類通識課程皆

為必修科目，請從開課科目表中依個人興趣選擇一門科目，不得無故不選，或選擇已修過之科目。 

(二)各系各年級之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開課科目、上課時間及各科目課程綱要，公布於本校通識

教育中心網頁－「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選課注意事項」，請同學上網參閱。 

(三)選課名額限制：選修課程無下限人數限制，惟學院部須達 20 人始得開班授課。上限則為系統設

定人數（以教室容量為依據）。 

 第二階段  

(一)本階段開放跨系科、跨學制、日夜跨部選課，惟學院部學生不可跨選修專科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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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選課作業包含： 

1.跨系科、跨學制。 

2.日夜跨部（高年級學生可跨部選修本系及他系課程）。 

注意：學生跨系科、跨學制、跨部修課，是否得抵免就讀系科學制之必修課程，或採計為選修畢業學分，

須經系科主任、教務處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相關規定進行審核，建議同學選課前需先確

認後，方於選課單加選，並填寫—學生修抵課程申請單，經系科主任簽核後送教務處/第一教學館

105 辦公室審查。 

(三)其他選課作業，僅受理跨校修課、申請超修： 

1.跨校修課：自行查明各校課程、時段並於本校進修部網頁下載-校際選課申請單，經系科主任

及相關單位簽核後至它校辦理選課事宜，修課學分併於學則之學分上限計算。 

2.申請超修：依「學生選課辦法」第四條辦理。 

(四)選課名額限制：選修課程人數下限，學院部 20 人，課程達下限人數時系統即不受理退選；上限

則為系統設定人數（以教室容量為依據，不開放人工增收名額）。 

四、本校學則規定各學制各年級學生每學期之總修習學分數限制如下，修習學分數(含必修、重補修及選

修)不得超過上限，也不得低於下限。 

大學部：一、二、三年級各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超過 25 學分，不得低於 7 學分，四年級各學期所

修學分數不得超過 30 學分，不得低於 7學分。 

五、選課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學生選課辦法」。 

(一)有關超修：須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者，經系

科主任核可，得超修前述學分上限規定（以一門科目為限）；經開課教師同意及開課單位系科主

任核可後，並得修習較高年級或非本系科所開之課程。 

(二)有關期中撤選：學生於每學期第十週至第十一週辦理，得經授課教師、導師及系主任同意申請

撤選，並經教務處核准始完成撤選。撤選科目在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上仍留存撤選紀錄。申請

撤選者不得要求退還學分(時數)費，亦不予更改原缺曠紀錄。撤選後修習學分總數仍應符合本

校學則相關規定，撤選科目修讀人數不得低於第 18 條規定選課人數下限之二分之一。 

(三)進階性課程【例：「餐旅英語」後續之「進階餐旅英語」課程】，請自行判斷是否有足夠學科基

礎再行選修。 

(四)凡具連貫性之全學年科目必須依照科目內容先後次序選修，不得任意顛倒。 

(五)同一課程名稱只認列一次學分，凡經抵免學分或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選課前，請先確定

須重補修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學期別，以避免重複修習或修習錯誤的情況發生而影響自身權益。 

(六)學生【隨班附讀】重(補)修選課，不得與當學期應修科目衝堂，若有衝堂者，衝堂科目學期成

績均以零分計算。 

(七)學生【隨班附讀】重(補)修選課，不得退原班必修科目，改選別班課程。應屆畢業班學生預期

該學年度可畢業者，若因重（補）修造成與必修科目衝堂，經開課教師同意、系（科）主任與

教務長核可後，得申請調班上課，惟每學年以一門必修科目為限。 

六、其他： 

(一)延修生未於規定時間內繳清所修課程費用者，視同未完成註冊。 

(二)在校生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費註冊、繳清加選課程費用者，視同選課無效，系統將逕行刪除

其選課資料。 

(三)逾期未完成重(補)修【隨班附讀】選課的同學，即使有上課的事實，仍不予計分。（請同學把握

時間完成個人選課！） 

(四)重(補)修人工選課結果，以選課結束後選課系統伺服器之存檔資料為準，學生務必自行上網確

認選課狀況，若對於個人選課資料有任何疑問，請至教務處查詢。 

(五)學生完成【隨班附讀】選課後，請務必與授課教師確認點名系統學生名單中是否有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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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課流程與作業方式 

序號 選課流程 選課時間及作業方式說明 

一 第一階段選課： 

博雅/分類通識必

修自選 

◆本階段一律採網路選課，學生須登入選課系統進行選課操作。 

選課系統連結：學校首頁→資訊服務→校園資訊系統→加退選作業(含課表）→線

上選課(含課程抵免） 

一、各學制在校生選課日期 

(一)四技生：依下列日程，選課系統每日 AM00：00起至 PM24：00止開放。 

各系 1 升 2、2 升 3年級：6/15(一)至 7/1(三)止。 

(二)二技生：依下列日程，選課系統每日 AM00：00起至 PM24：00止開放。 

各系 1 升 2年級：6/15(一)至 7/1(三)止。 

二、二技、四技生應選通識教育中心所開列之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各系各年級之

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開課科目及上課時間參閱附件一（科目暫定，實際開課以選

課系統為準）。 

三、應選博雅/分類通識課程而未選課者，表示自動放棄選擇科目的權利，選課系統

將自行隨機帶入一門博雅/分類通識，同學不得異議。故請同學務必選課，以免

損及自身權益。 

◆一般通識、博雅/分類通識課程學分多修或重複者，不列入畢業之專業選修學分計

算。 

二 第二階段選課： 

1.跨系科、跨學制 

2.日夜跨部 

3.跨校選課 

4.申請超修 

◆本階段得跨系科、跨學制、日夜跨部選課。(※學院生不可修專科課程) 

★開學日為 9 月 14 日（請留意學校及教務處網頁公告之行事曆） 

1.延修生：需完成報到、選課、繳費，始完成註冊。 

(1)可提前於 9/7(一)AM 00:00 起至網路選課，並務必於 9/9(三)到校現場列印繳

費單完成繳費。 

(2)現場選課、繳費 

選課時間：9/9(三) 18:00 至 20:00 

選課、繳費地點：堉琪樓四樓電腦教室 

2.在校生：9/15(二)至 9/17(四)止 

選課時間：週一至週五 15:00 至 20:00 

選課地點：第一教學館 105 辦公室 

繳費地點：(1)出納組(堉琪樓二樓)，週一至週五 8:00 至 17:00。(2)匯款。 

◆在校生加退選課程者需繳交加修之學分(學時)費，始完成選課。 

◆於上述時間未完成繳費者，開學二星期內（9 月 24 日（四）前）需自行於日間上

班時間至出納組辦公室繳費或匯款；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選課註冊，將由系

統撤選所加選之課程。 

3.跨校修課：自行查明各校課程、時段並於本校進修部網頁下載-校際選課申請單，

經系科主任及相關單位簽核後至它校辦理選課事宜，修課學分併於學則之學分上

限計算。 

4.申請超修：依學生選課辦法辦理。 

三 學生確認選課紀錄 選課完成後，請再次確認選課紀錄，並檢查是否有學分不足情形。 

肆、注意事項 
1.跨系科、跨學制、跨部修課，是否得抵免就讀系科學制之必修課程，或採計為選修畢業學分，須經系

科主任、教務處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相關規定進行審核，同學選課前需先確認，並經系科

主任簽核後送教務處/第一教學館 105 辦公室審查。 

2.選課人數以系統設定，不再開放人工增收名額。 

3.通識、博雅/分類通識課程學分多修或重複者，不列入畢業之專業選修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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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  進修學制  博雅/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開課科目表 

※實際開課情形以選課系統公告為準。 

四技一年級(115 級)  餐旅、廚藝(A 班、B班) 

四技二年級(114 級)  餐旅(A 班、B 班) 

四技三年級(113 級)  餐旅(A 班、B 班)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教師 上課人數 上課時間 

人文藝術 把歷史翻成你會講的話 2/2 蔡顯榮 45(土木 301) 
星期二 

3、4 節 社會科學 
人類發展與性別 2/2 張權 45(土木 303) 

小資族創業規劃 2/2 戴光 45(土木 305) 

 

四技二年級(114 級)  廚藝(A 班、B 班) 

四技三年級(113 級)  廚藝 

二技一年級(115 級)  餐旅 

二技二年級(114 級)  餐旅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教師 上課人數 上課時間 

人文藝術 台灣觀光與歷史文化 2/2 謝松益 45(商館 304) 
星期四 

3、4 節 社會科學 
AI 人工智慧與商務應用 2/2 戴光 45(商館 303) 

人類發展與性別 2/2 張權 45(商館 402) 

 

四技一年級(115 級)  休閒 

四技二年級(114 級)  休閒 

四技三年級(113 級)  休閒、企管 

二技一年級(115 級)  應英、土木(A 班、B班)、室設 

二技二年級(114 級)  土木(A 班、B 班)、室設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教師 上課人數 上課時間 

人文藝術 傳統音樂的創新與演變 2/2 蘇安榕 45(土木 305) 

星期二 

13、14 節 社會科學 

現代中國與兩岸關係 2/2 桂宏誠 45(土木 303) 

命理與人生 2/2 劉緯武 45(商館 402) 

身心療癒與自我覺察 2/2 陳柏廷 45(商館 304) 

創意與創業實踐 2/2 李培銘 45(商館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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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三年級(113 級)  機械、不動產 

二技一年級(115 級)  機械、資工、企管(A 班、B班、C班) 

二技二年級(114 級)  機械、資工、電通、企管(A 班、B班、C班)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教師 上課人數 上課時間 

人文藝術 

傳統音樂的創新與演變 2/2 蘇安榕 45(商館 402) 

星期六 

1、2 節 

台灣觀光與歷史文化 2/2 謝松益 45(土木 302) 

台灣古蹟的人文藝術賞

析 
2/2 林克宇 45(商館 303) 

社會科學 

文化轉譯與創新設計分

析 
2/2 孫銚瑀 45(商館 304) 

科技產業分析 2/2 戴光 45(土木 305) 

身心療癒與自我覺察 2/2 陳柏廷 45(土木 303) 

 


